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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國際總會長或其代表。

3.遠東及東南E地區之現任國際理事。

4.上屆年會主席。

5.下屆年會籌備會主席。

6.日本由8個複合區中，推派四個總監議會議長。但若MD330-337之一個

種合區主辦年會時，真地主區之總監議會議長應被邀請為指導委員會成
員。

7.其他各會員區之總監議會議長或總監（D204 , D303 , D380 , D381）。

在1994年第33屆遠東年會時修正通過為所有曾任國際理事或曾任年會主
一

席都為榮譽指導委員，但每年增加2-3位前國際理事及 位年會主席，1999
年第38屆時修改為年會籌備委員會有自由裁量權邀請。

章程中之指導委員雖然未包括指派國際理事，但歷年來各年會籌備委員

會都將其視為總會長之代表而加以邀請。




